







长上自然资发〔2022〕7号

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关于转发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全市建设工程领域违法用地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自然资源所、相关股室：
为严厉打击建设工程领域违法用地行为，切实维护我区土地管理秩序，坚决贯彻落实山西省自然资源厅、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建设工程领域违法用地专项行动的通知》（晋自然资函〔2022〕68号、长自然资发〔2022〕13号），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打击建设工程领域违法用地专项行动。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1、 全面摸排（2022年2月28日前）
各股所结合日常监管事项，全面排查，不留死角，建立台账，对账销号，将《非法违法建设行为、重大事故隐患统计表》（附件2）于2月28日前交执法监察大队。
2、 集中整治（2022年3月底前）
根据摸排情况，建立问题清单，按辖区划分，各股所根据工作职能，信息共享、分析研判、分工协作，确保3月底前将发现问题查处整改到位。

                        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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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自然资发〔2022〕13号

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全市建设工程领域违法用地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县区自然资源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全省建设工程领域违法用地专项行动的通知》（晋自然资函〔2022）68号)和《长治市建设工程“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领导组关于印发＜全市建设工程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集中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长建攻坚字〔2022）1号)（以下简称“百日攻坚)，按照任务分解，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建设工程领域违法用地专项行动。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重点
(一)严厉打击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二)严厉打击违法占用耕地以及永久基本农田进行非农建设的。
(三)严厉打击侵占生态保护红线的违法违规建设行为。
二、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自查自纠(2022年1月26日前)
各县区自然资源部门要成立专项办公室，抽调专人开展“百日攻坚”工作，研究制定本地实施方案。要召开专门会议，全面动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任务、突出重点、确定时限、落实责任，安排部署好此次专项行动工作，各县区自然资源局确定1名联系人于1月26日前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二）全面检查，集中整治(2022年1月一3月底)
以县区为单位，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坚持问题导向，主动发现问题，组织各乡镇政府开展摸底排查整治工作。结合日常监管情况，全面排查，不留死角，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不遗漏全域排查到位。对排查摸底的情况分类整理，全面梳理，形成问题清单，登记造册，建立台帐，对账消号。
(三)综合督导，强化落实(2022年3月底前)
各县区自然资源部门要对本地区开展“百日攻坚”情况进行督导，对发现的影响大、案件复杂的典型案件，要跟踪检查，依法依规处置到位。3月28日前全面梳理总结，将专题报告和非法违法建设行为重大事故隐患统计表（附表2）一并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强化责任。市县两级自然资源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充分认识严厉打击全市建设工程领域违法用地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汲取我省近期接连发生的因违法占地行为引起的惨痛教训，按照全市工作部暑，加强统一领导，逐级压实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专项行动抓紧抓实，确保圆满完成各项整治整改任务。
（二）主动作为，形成合力。市县两级自然资源部门要与住建、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建立联合工作机制，通过联席会议等制度，加强沟通，协调配合，信息共享，分析研判，充分发挥本部门职能作用，共同打击整治自然资源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严格按照既处理事又处理人的原则，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开展重点整治，及时向公安部门移送违法线索，对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违法犯罪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对排查不到位、整改不到位、压案不查、知错不改、不负责任的，坚决移送严肃追责问责。
（三）从严处理，务求实效。市县两级自然资源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确定责任，不得随意降低标准，切实起到警示教育作用，从根本上遏制士地违法行为的发生。对违法行为查处中发现顶风作案、屡禁不止、形成重大违法事实或恶劣影响、严重违反产业政策供地政策的，要从严从重处理；对未严格落实本次行动要求、没有完成基本任务、违法行为查处不力、本地区土地管理秩序混乱的，县级要及时督促，监督整改，必要时与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启动警示约谈和责任追究程序。
    本次专项行动事关落实工程建设领域打击土地违法行为总体要求，事关全市土地管理秩序稳定和春节、“两会＂期间社会稳定，市县两级自然资源部门要主动谋划、密切配合、严厉打击、注重实效，全面履职，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打击土地违法行为的长效责任机制。

联系人及电话：张红兵  6068825
冯  飞  6063625

附件：1.专项行动联络人
2.非法违法建设行为、重大事故隐患统计表


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1月25日


